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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690 號

◆相關條文

﹝傳染病防治 37、憲 8、23﹞

 解釋爭點

91.1.30 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所定

「必要之處置」包含強制隔離在內，違憲？

 解釋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

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

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

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

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

置。」關於必要之處置應包含強制隔離在內

之部分，對人身自由之限制，尚不違反法律

明確性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

例原則，與憲法第八條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意

旨尚無違背。

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於受

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由即遭受剝奪，為

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宜明

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長期限，及決

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相關之組織、程序等辦

法以資依循，並建立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

得及時請求法院救濟，暨對前述受強制隔離

者予以合理補償之機制，相關機關宜儘速通

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

 解釋理由書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八條所

明定。惟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限制人民之身

體自由者，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無違，並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

律程序，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八條之規定

（本院釋字第六○二號及第六七七號解釋

參照）。而於人身自由之限制達到剝奪之情

形，則應按其實際剝奪之方式、目的與造成

之影響，在審查上定相當之標準（本院釋字

第三九二號、第五八八號、第六三六號及第

六六四號解釋參照）。

鑒於各種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危害

人民生命與身體之健康，政府自應採行適當

之防治措施以為因應。為杜絕傳染病之傳染

及蔓延，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傳

染病防治法（下稱舊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

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

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

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下稱系爭

規定）。所謂必要之處置，係指為控制各種

不同法定、指定傳染病之傳染及蔓延所施行

之必要防疫處置，而不以系爭規定所例示之

留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及施行預防接

種為限。九十二年五月二日制定公布溯自同

年三月一日施行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防治及紓困暫行條例（已於九十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廢止）第五條第一項明定：「各級

政府機關為防疫工作之迅速有效執行，得指

定特定防疫區域實施管制；必要時，並得強

制隔離、撤離居民或實施各項防疫措施。」

可認立法者有意以此措施性法律溯及補強

舊傳染病防治法，明認強制隔離屬系爭規定

之必要處置。又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二年五月

八日衛署法字第○九二一七○○○二二號

公告之「政府所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

疫措施之法源依據」，亦明示系爭規定所謂

必要處置之防疫措施，包括集中隔離。而強

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

定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

定之制裁，已屬人身自由之剝奪。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

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

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

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

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

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

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

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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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

法律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字第四三二號、第

五二一號、第五九四號及第六○二號解釋參

照）。又依憲法第八條之規定，國家公權力

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若涉及嚴重拘束人

民身體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其法

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固應受較

為嚴格之審查（本院釋字第六三六號解釋參

照），惟強制隔離雖拘束人身自由於一定處

所，因其乃以保護人民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

為目的，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且事涉醫

療及公共衛生專業，其明確性之審查自得採

一般之標準，毋須如刑事處罰拘束人民身體

自由之採嚴格審查標準。又系爭規定雖未將

強制隔離予以明文例示，惟系爭規定已有令

遷入指定處所之明文，則將曾與傳染病病人

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一定處所，使其

不能與外界接觸之強制隔離，係屬系爭規定

之必要處置，自法條文義及立法目的，並非

受法律規範之人民所不能預見，亦可憑社會

通念加以判斷，並得經司法審查予以確認，

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系爭規定必要處置所包含之強制隔離，旨在

使主管機關得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

似被傳染者留置於指定之處所，使與外界隔

離，並進而為必要之檢查、治療等處置，以

阻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

體健康，其立法目的洵屬正當。雖強制隔離

將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遭受剝奪，其是否違

反比例原則，仍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惟

系爭規定之強制隔離，其目的並非直接出於

拘束上開受隔離者之人身自由，而面對新型

傳染病之突然爆發，或各種法定、指定傳染

病之快速蔓延，已（或將）造成全國各地多

人受感染死亡或重大傷害之嚴重疫情（例如

九十二年三月間爆發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以下簡稱 SARS），為阻絕疫情之蔓延，使

疫情迅速獲得控制，降低社會之恐懼不安等

重大公共利益，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

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施行適當期

間之必要強制隔離處置，進而予以觀察、檢

查、預防接種及治療，除可維護受隔離者個

人之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且因無其他侵害較

小之方法，自屬必要且有效控制疫情之手

段。又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

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

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

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

並 參 酌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

原則之決定（以前述 SARS 疫情為例，該管

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衡量當時世界各國

對該疫情尚無處理之經驗、醫界處理之方法

亦無定論，及該疫情已造成國內外民眾嚴重

之傷亡等情況，暨參酌世界衛生組織之意

見，因而決定受隔離處分者之隔離期間為十

四日，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一○○年一月十

八日北市衛疾字第○九九四五六八六四○

○號函）。且自人身自由所受侵害角度觀

之，系爭規定必要處置所包含之強制隔離，

雖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受剝奪，但除可維護

其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並無如拘禁處分對受

拘禁者人格權之重大影響。綜上，強制隔離

乃為保護重大公益所採之合理必要手段，對

受隔離者尚未造成過度之負擔，並未牴觸憲

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人身自由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應受充分之保

護，對人身自由之剝奪或限制尤應遵循正當

法律程序之意旨，惟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

當、合理，除考量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

基本權之種類外，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

域、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

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

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本院釋字

第六三九號解釋參照）。強制隔離既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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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命與身體健康為目的，而與刑事處罰

之本質不同，已如前述，故其所須踐行之正

當法律程序，自毋須與刑事處罰之限制被告

人身自由所須踐行之程序相類。強制隔離與

其他防疫之決定，應由專業主管機關基於醫

療與公共衛生之知識，通過嚴謹之組織程

序，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

況，作成客觀之決定，以確保其正確性，與

必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就是否拘禁

加以審問作成決定之情形有別。且疫情之防

治貴在迅速採行正確之措施，方得以克竟其

功。傳染病防治之中央主管機關須訂定傳染

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

預防、疫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

及訓練等措施；地方主管機關須依據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

特殊防疫需要，擬訂執行計畫，並付諸實施

（舊傳染病防治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一目、第二款第一目規定參照）。是對傳染

病相關防治措施，自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

由專業之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

性及其他各種情況，決定施行必要之強制隔

離處置，自較由法院決定能收迅速防治之

功。另就法制面而言，該管主管機關作成前

述處分時，亦應依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法律所

規定之相關程序而為之。受令遷入指定之處

所強制隔離者如不服該管主管機關之處

分，仍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訴求救濟。是系爭

規定之強制隔離處置雖非由法院決定，與憲

法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民身體自由

之意旨尚無違背。

系爭規定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予以規範，及

非由法院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固不影響

其合憲性，惟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

傳染者，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由即

遭受剝奪，為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

過長，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

長期限，及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相關之組

織、程序等辦法以資依循，並建立受隔離者

或其親屬不服得及時請求法院救濟，暨對前

述受強制隔離者予以合理補償之機制，相關

機關宜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

至聲請人認舊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條、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違反憲法第八條、第二十三條規定，聲請解

釋憲法部分，均係以個人主觀見解爭執法院

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具體指摘該等規定於

客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核與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併此

指明。

釋字第 691 號

◆相關條文

﹝刑 77、監刑 6、81、行刑累進處遇 75、76﹞

 解釋爭點

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否准假釋決定訴請救

濟由何種法院審理？

 解釋文

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者，其

救濟有待立法為通盤考量決定之。在相關法

律修正前，由行政法院審理。

 解釋理由書

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徒刑之執

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

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

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監獄行

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受刑人

累進處遇進至二級以上，悛悔向上，而與應

許假釋情形相符合者，經假釋審查委員會決

議，報請法務部核准後，假釋出獄。」行刑

累進處遇條例第七十五條規定：「第一級受

刑人合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應速報請假

釋。」同條例第七十六條規定：「第二級受

刑人已適於社會生活，而合於法定假釋之規

定者，得報請假釋。」上開規定，乃係規範

假釋之要件及核准程序，惟受刑人不服不予



保成最新增修法規補給站 …

假釋之決定者，除得依監獄行刑法第六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經由典獄長申訴於監督

機關、視察人員，或於視察人員蒞監獄時逕

向其提出外，監獄行刑法並無明文規定其他

救濟途徑。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裁字第二三九一

號裁定認為，聲請人不服行政機關不予假釋

之決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規

定向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聲明異議，並經

該院及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抗字第六○

五號刑事裁定以無理由駁回，顯示職司刑事

裁判之普通法院認為其就受刑人不予假釋

之聲明異議具有審判權。參照同屬刑事裁判

執行一環之假釋撤銷，其救濟程序係向刑事

裁判之普通法院提出，則受刑人不服行政機

關不予假釋之決定，於相關法律修正前，其

救濟程序自仍應由刑事裁判之普通法院審

判。而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抗字第六○五

號刑事裁定，則以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不予

假釋之決定，因假釋與否非由檢察官決定，

不生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是否違法或執行方

法是否不當，而得向法院聲明異議之問題，

於現行法下僅得依監獄行刑法相關規定提

出申訴，於修法增列救濟途徑前，尚非該法

院所得審究。是以，修法前受刑人不服行政

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得向何法院訴請救

濟，最高行政法院與最高法院所表示之見解

發生歧異。

假釋與否，關係受刑人得否停止徒刑之執

行，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現行假釋制度之

設計，係以受刑人累進處遇進至二級以上，

悛悔向上，而與假釋要件相符者，經監獄假

釋審查委員會決議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予

以假釋（刑法第七十七條、監獄行刑法第八

十一條規定參照）。是作成假釋決定之機關

為法務部，而是否予以假釋，係以法務部對

受刑人於監獄內所為表現，是否符合刑法及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等相關規定而為決定。受

刑人如有不服，雖得依據監獄行刑法上開規

定提起申訴，惟申訴在性質上屬行政機關自

我審查糾正之途徑，與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並

不相當，基於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

之意旨，自不得完全取代向法院請求救濟之

訴訟制度（本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參

照）。從而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不予假釋之

決定，而請求司法救濟，自應由法院審理。

然究應由何種法院審理、循何種程序解決，

所須考慮因素甚多，諸如爭議案件之性質及

與所涉訴訟程序之關聯、即時有效之權利保

護、法院組織及人員之配置等，其相關程序

及制度之設計，有待立法為通盤考量決定

之。在相關法律修正前，鑑於行政機關不予

假釋之決定具有行政行為之性質，依照行政

訴訟法第二條以下有關規定，此類爭議由行

政法院審理。


